西安文理学院    届结业生离校后重修考试申请表

	申请参加重修考试时间
	20    年　 月 　日

	学院
	
	专业
	
	学历层次
	
	年级班级
	

	姓名
	
	学号
	
	联系电话
	

	
	
	
	
	
	

	申

请

理

由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时间：             

	申请重修考试课程（标明考试或考查、开课学期）
	课程名称
	考试/考查
	开课学期
	所用教材出版社
	编者
	任课教师

	
	
	
	
	
	
	

	
	
	
	
	
	
	

	
	
	
	
	
	
	

	
	
	
	
	
	
	

	
	
	
	
	
	
	

	
	
	
	
	
	
	

	
	
	
	
	
	
	

	
	
	
	
	
	
	

	
	
	
	
	
	
	

	
	
	
	
	
	
	


备注：按照《西安文理学院学生学籍管理细则》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学生在学校规定年限内，修完人才培养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结业学生可申请在结业后一年内重修不及格课程或补作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答辩、体质健康测试等一次，及格者以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逾期未进行重修（补作）者，取消重修资格。经重修（补作）仍不及格的课程以后不再重修。

按照我校安排，计划于当年9月下旬和次年3月下旬分别举行结业生重修考试，请各位结业生认真准备，根据自身复习情况在前述两个时间内选择其一申请参加结业生重修考试，并将选择的时间填写在《西安文理学院结业生离校后重修考试申请表》中的申请重修考试时间内，请在联系电话内填写个人有效联系方式并保持通讯畅通，在重修考试之前不得随意变更以便学校及时通知考试安排，如因联系方式变更导致学校无法联系造成的后果由结业生本人承担。结业生离校后重修考试成绩全部及格者，可在次年5月1日前交回结业证书，约于次年6月下旬换发毕业证书。
此表一式两份，一份交教务科，一份在学生所在学院留存备查。
